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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工发〔2020〕11 号

长沙市总工会
关于转发《湖南省总工会关于继续贯彻湘工发

〔2020〕10 号文件精神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开发区和区县（市）总工会，各产业（系统）工会，直属基层

工会委员会：

现将《湖南省总工会关于继续贯彻湘工发〔2020〕10 号文

件精神的通知》（湘工发〔2020〕1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湖南省总工会关于继续贯彻湘工发〔2020〕10 号文

件精神的通知

长沙市总工会

2020 年 5 月 16 日

长沙市总工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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